龙岗区积谷田受纳场（二期）与循环生态园复合利用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调查公示

尊敬的各位公众：

依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粤发改重点〔2012〕1095号）《深圳市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深办发〔2021〕4号）等有关规定，受主管单位深圳市龙岗区建筑废弃物监管中心委托，开展龙岗区积谷田受纳场（二期）与循环生态园复合利用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现就项目主要内容和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在公示期间，欢迎各界人士以来电、来信的形式反映情况，发表看法和意见。公众意见将作为我司编制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重要参考依据。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龙岗区积谷田受纳场（二期）与循环生态园复合利用项目
（二）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建筑废弃物治理专项规划（2020-2035）》及上级环保督察工作任务，龙岗区现需建设积谷田受纳场（二期）项目、施工和装修废弃物循环经济产业园。经前期研究决定，考虑用地征转及土地节约情况，此两个建设项目拟于龙岗区宝龙街道东部过境高速南侧建设龙岗区积谷田受纳场（二期）与循环生态园复合利用项目（详见附件）。复合利用项目选址用地面积为231405.46平方米（具体以规自部门最终批复为准）。
龙岗区积谷田受纳场（二期）与循环生态园复合利用项目（下称复合利用项目）共有2个项目组成，分别为龙岗区积谷田受纳场（二期）项目、龙岗区施工和装修废弃物循环经济产业园（暂定名为龙岗区积谷田循环生态园）。其中，龙岗区积谷田受纳场（二期）项目为工程渣土消纳场所，计划消纳工程渣土总量约500万立方米，按“填埋（300万立方米）+现场综合利用（200万立方米）”模式建设运营；龙岗区积谷田循环生态园为施工和装修废弃物消纳场所，在受纳场项目填筑到一定标高的基础上开展建设，建设面积约10公顷（含边坡），项目后期将由社会投资建设运营，设计处理能力227万吨/年，需于2027年12月底建成投用。
本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社区积谷田受纳场（二期）项目范围内，北侧邻近东部过境高速，东面与马鞍岭受纳场相邻。

（三）工程渣土、施工和装修废弃物定义
根据2020年11月发布的《深圳市建筑废弃物管理办法》，建筑废弃物是指在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构）筑物、管网、交通设施以及装修房屋等工程施工活动中产生的各类废弃物，主要分为工程渣土、拆除废弃物、工程泥浆、施工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五类。

工程渣土，是指地下空间开挖、场地平整等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渣、弃土。施工废弃物，是指新建、改建、扩建各类建（构）筑物、管网等工程产生的混凝土、砖瓦、陶瓷、木材、玻璃、金属、沥青以及塑料等轻物质。装修废弃物，是指房屋装修过程中产生的混凝土、砖瓦、陶瓷、木材、玻璃、金属、沥青以及塑料等轻物质。

公示期限：2026年3月24日至2026年4月1日。
三、风险评估单位及联系方式

评估单位：中经国际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龙岗区坂田街道云力中心716
联系人：张洪禹
电话：13715166106
邮箱：zhanghongyu@wisemansz.com
人工聆听时间段为工作日：8：00-12：00，14：00-18：00
四、社会稳定风险调查主要方式

（一）发布公告。向项目实施所在区域进行公告、公示。

（二）实地走访、问卷调查。深入走访相关群众及单位、发放问卷调查、开通热线电话和电子信箱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

（三）对各方意见进行汇总整理，形成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五、公告说明

（一）本次公众意见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微信等形式与评估单位联系；

（二）对拟实施事项有关社会稳定风险的建议或意见，可自公示期内向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单位提出。

                                   中经国际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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